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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四十三條 醫療財團法人之董

事，以九人至十五人為限。 
董事配置規定如下： 

一、具醫事人員資格者，不得

低於三分之一，並有醫師至

少一人。 
二、由外國人充任者，不得超

過三分之一。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三

親等以內親屬關係者，不得

超過三分之一。 
董事之任期，每屆不得逾

四年，連選得連任。但連選連

任董事，每屆不得超過三分之

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醫療財

團法人章程所定董事任期逾前

項規定者，得續任至當屆任期

屆滿日止；其屬出缺補任者，

亦同。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均應

第四十三條 醫療財團法人之董

事，以九人至十五人為限。 
董事配置規定如下： 

一、具醫事人員資格者，不得

低於三分之一，並有醫師至

少一人。 
二、由外國人充任者，不得超

過三分之一。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三

親等以內親屬關係者，不得

超過三分之一。 
董事之任期，每屆不得逾

四年，連選得連任。但連選連

任董事，每屆不得超過三分之

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醫療財

團法人章程所定董事任期逾前

項規定者，得續任至當屆任期

屆滿日止；其屬出缺補任者，

亦同。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均應

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第四十三條 醫療財團法人之董

事，以九人至十五人為限；其

中三分之一以上應具醫師及其

他醫事人員資格。 
外國人充任董事，其人數

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董

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

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亦同。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

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一、有關董事三分之一以上應具

醫事人員資格係屬配置規定，

爰由現行第一項後段移列至第

二項第一款，同時考量現行規

定，係強調董事應有具醫師資

格者，爰酌予修正部分文字。 
二、現行第二項分別列為第二項

第二款及第三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於第三項增訂董事任期之規

定，且為維持董事會運作穩當

及政策之持續性，適當比例之

董事連任，雖有其必要性，惟

為法人長久經營考量，董事會

成員應有適當比例之替換，以

活絡董事會對法人之監督管理

機制及擴大與穩固董事會之社

會脈絡基礎，避免組織僵化及

形成萬年董事會。 
四、考量仍有少數醫療財團法人

，其捐助章程所定每屆董事任

期為五年，為避免本法本次修

正施行後，其董事任期需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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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 
。 修正及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作

業之困擾，爰新增第四項，使

其董事之任期，於本法本次修

正施行後，仍得續任至當屆任

期屆滿日止，避免影響法人業

務之運作。 
五、現行第三項未修正，列為第

五項。 
審查會： 

第四十三條，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四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不得充任董事或監

察人： 
一、曾犯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

至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

三十一條或貪污治罪條例第

四條至第六條之一或第十一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

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但受緩

刑宣告或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者，不在此限。 
二、曾犯侵占罪、詐欺罪或背

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

緝有案尚未結案。但受緩刑

宣告或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者

，不在此限。 
三、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第四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不得充任董事或監

察人： 
一、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 
二、曾犯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

至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

三十一條或貪污治罪條例第

四條至第六條之一或第十一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

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但受緩

刑宣告或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者，不在此限。 
三、曾犯侵占罪、詐欺罪或背

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

緝有案尚未結案。但受緩刑

宣告或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者

，不在此限。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董事或監察人之資格條

件，攸關其營運良窳，爰明定

其消極資格，排除不適任者，

俾促進法人健全發展。 
審查會： 
第四十五條之一，除刪除第一項

第一款文字，並依次遞補各款之

款次外，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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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撤銷。 
四、經醫師鑑定罹患精神疾病

或身心狀況違常，致不能執

行業務。 
五、曾任董事長、董事或監察

人，經依前條第二項或第四

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解任。 
六、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五、經醫師鑑定罹患精神疾病

或身心狀況違常，致不能執

行業務。 
六、曾任董事長、董事或監察

人，經依前條第二項或第四

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解任。 
七、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照案通過） 
第四十五條之二 董事長、董事

或監察人在任期中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當然解任： 
一、具有書面辭職文件，經提

董事會議報告，並列入會議

紀錄。 
二、具有前條所列情形之一。 
三、利用職務或身分上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犯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 
四、董事長一年內無故不召集

董事會議。 
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利

用職務或身分上之權力、機會

或方法犯罪，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者，當然停止其職務。 

第四十五條之二 董事長、董事

或監察人在任期中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當然解任： 
一、具有書面辭職文件，經提

董事會議報告，並列入會議

紀錄。 
二、具有前條所列情形之一。 
三、利用職務或身分上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犯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 
四、董事長一年內無故不召集

董事會議。 
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利

用職務或身分上之權力、機會

或方法犯罪，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者，當然停止其職務。 
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為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醫療財團法人負有濃厚

之公益色彩，如由不適任者充

任董事或監察人，並參與法人

董事會之決策，易影響法人之

運作且造成不良之社會觀感，

爰參酌私立學校法第二十四條

，於第一項明定解任之事由。 
三、第一項各款所定當然解任，

其生效日期如下： 
(一)第一款之情形：為書面辭

職文件所定生效日。但書

面辭職文件未定生效日者

，為董事會議召開當日。 
(二)第二款之情形，以本法第

四十五條之一各款情形之

事實發生於任期開始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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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為

政府機關之代表、其他法人或

團體推薦者，其本職異動時，

應隨本職進退；推薦繼任人選

，並應經董事會選聘，任期至

原任期屆滿時為止。 

政府機關之代表、其他法人或

團體推薦者，其本職異動時，

應隨本職進退；推薦繼任人選

，並應經董事會選聘，任期至

原任期屆滿時為止。 

，溯及於任期開始之日；

事實發生於任期開始後者

，為事實發生之日。 
(三)第三款之情形：判決確定

當日。 
(四)第四款之情形：最後一次

董事會議結束之次日起算

滿一年之次日。 
四、為避免董事長、董事或監察

人於其任期中，利用其任醫療

財團法人相關職務之身分或權

勢影響力犯罪，致使法人利益

受侵害，爰參酌刑法第一百三

十四條體例，明定第二項有關

停止職務之規定。又職務當然

停止之生效日期，為起訴之日

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日，以

減少法人所受損害，維護營運

健全。 
五、依法人業務特性或有監督之

需要，於捐助章程載明得由機

關或團體推薦人選出任董事或

監察人者，由於其為該機關或

團體之代表，爰於第三項明定

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董事或監

察人者，應隨其本職進退，與

繼任人選之選聘程序及任期。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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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之二，照案通過，並

於說明欄中增列第六項文字：「

六、第三項獲推薦者之本職異動

，獲原機關、法人或團體繼續推

薦者，不在此限」。 
 
 
 
 
 
 
 
 
 
 
 
 
 
 
 
 
 
 
 
 
 
 
 

 


